
特約商店契約書 
 

 立協議書人：        彰化基督教醫院             （以下簡稱甲方） 

 立協議書人：      藍田悅月子家園 (和美館)     （以下簡稱乙方） 

茲因甲乙雙方協議，乙方同意依下列條件成為甲方公司之特約商店，提供甲方公司所屬員工優惠服務   

並訂下以下條款，共雙方遵守之。 

 

一、甲方公司所屬員工本人及配偶持員工識別證前來消費，並提供乙方員工識別證影印留存，經乙方

確認後，即享有乙方所提供之優惠。 

      【房價依參觀當下報價為主】 

1. 訂房 10 天以上贈送一天，20 天以上贈送兩天，30 天以上贈送三天(依此類推)；參觀日當天

算起一周內下訂，入住天數，一天再折 100 元(優惠不得並用)。 

2. 小資方案，參觀日當天算起一周內下訂，入住天數，一天再折 200 元(優惠不得並用)。 

3. 星河月子餐以牌價９折優惠計算(不限天數)。 
 

二、甲方相關識別證件，只限於本人使用，不得轉借他人使用。 

三、甲方之員工前往乙方經營場所消費時，應遵守乙方現場營運之規定，雙方均不得要求不符契約

的約定或服務。 

四、本契約有效期自民國   114  年  05  月  01  日起至民國  116  年  04  月  30  日止。 

五、有效期限屆滿時，甲方如欲續約，應以書面通知乙方，乙方如欲終止甲方特約商店資格，亦應以

書面通知甲方。  

六、本協議書一式兩份，由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 甲  方：           

           代表人：  

           地  址： 

           電  話：     

           統  編： 

           聯絡人：  

           聯絡電話：  

 

                                                         

           乙  方：藍田悅月子家園                                    

           代表人：王政彥                               

           地  址：彰化縣和美鎮和北里彰美路六段 86 號 9 樓之 1                               

           電  話：04-7571666 

           統  編：87063889 

           

 

          

中 華 民 國 1 1 4  年  0 5  月  0 1  日 

彰化基督教醫院職工福利委員會

蕭凱鴻 主任委員

彰化市南校街135號

04-7238595#5959
45825632
杜婉蓉

04-7238595#5959


